附件

贵州省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
医保支付资格管理记分规则

一、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相关责任人员出现以下负面情形，一个自然年度内，根据行为性质和责任程度，一般责任每次记1分，重要责任每次记2分，主要责任每次记3分：
（一）相关人员所在定点医药机构违反服务协议受到医保经办机构协议处理，协议处理方式包括：以2号令第三十八条第（四）款“要求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3号令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要求定点零售药店按照医保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该人员负有责任的。
（二）执行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中，公立医疗机构相关人员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要求使用高价非中选产品，被医保部门通报。
二、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相关责任人员出现以下负面情形，一个自然年度内，根据行为性质和负有的责任程度，一般责任每次记4分，重要责任每次记5分，主要责任每次记6分：
相关人员所在定点医药机构或科室涉及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受到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作出行政处罚，该人员负有责任的。
三、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相关人员出现以下负面情形，一个自然年度内，根据行为性质和负有责任程度，一般责任每次记7分，重要责任每次记8分，主要责任每次记9分：
（一）具有医保支付资格的相关人员为非登记备案相关人员，或登记备案状态为暂停、终止的相关责任人员，冒名提供医保费用结算的。
（二）相关人员所在定点医药机构或部门（科室）被中止（责令暂停）医保协议、中止（责令暂停）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疗服务，该人员负有责任的。
四、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相关人员出现以下负面情形，一个自然年度内，根据行为性质和负有责任程度，一般责任每次记10分，重要责任每次记11分，主要责任每次记12分：
（一）相关人员所在定点医药机构或部门（科室）涉及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受到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条例》第四十条作出行政处罚，该人员负有责任的。
（二）相关人员所在定点医药机构被解除服务协议，该人员负有责任的。
五、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相关人员出现以下负面情形，一个自然年度内，一次记12分。
（一）相关人员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实施了《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行为之一的。
（二）因实施违法行为被行业主管部门注销注册、吊销或撤销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执业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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